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終結前，應依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

金會臺南分事務所安排之方式、期間，並在其監督下與兩造

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兩造為促進上開會

面交往之進行，均應配合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

分事務所安排進行事前會談、簽署同意書、會面交往前、後

進行討論，必要時並應接受親職教育。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1日（聲請人誤

載為16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

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等事件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

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

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之親權協議（下稱系

爭親權協議），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應於每次與未成年

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

聲請人住處，然相對人不遵守、惡意不履行系爭親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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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面交往結束後拒絕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

處，百般阻撓聲請人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2年12月1

0日起至113年3月14日止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未成年子女Ａ

０１親權長達96日，經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命

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亦置若罔聞，經聲請人聲請強

制執行，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數次發函、開庭調

查命相對人自動履行仍不成，透過強制執行聲請人始接回未

成年子女Ａ０１，相對人於期間更因為阻撓聲請人於113年1

月7日至相對人住處欲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持辣椒水噴

灑聲請人雙眼及臉部，更持刀對聲請人揮舞，對聲請人實施

不法侵害行為，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02號通常保護

令在案，因相對人有透過進行系爭親權協議所定之會面交往

後，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予聲請人，嚴重阻撓聲請人

行使親權，並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生活安定之情事，本件

已不宜再使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

交往，爰請求改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方

式、期間等語，並聲明：請求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

行使確定由聲請人任之之前，改定相對人按本院司家非調字

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

因在聲請人住處屢遭聲請人會同親友拍照、攝影之方式，

阻礙相對人攜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將未成年子女Ａ０

１攜回家中後又發現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遭聲請人藏放定位

器全程追蹤、監控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探視情

形，妨礙相對人合法之探視權利，聲請人違反友善父母原

則在先，經相對人多次在調解程序反映上述問題，仍未獲

聲請人善意回應，相對人迫於無奈始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攜回家中照料。

（二）相對人於聲請人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聲請

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已對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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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提起抗告，並具狀請求暫緩執行，因未獲執行法院允

准，相對人僅得遵守執行法院之命令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

１，而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後已經本院113年

度家聲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相對人並無不遵守法院命令

之情事；反觀聲請人本有合法請求相對人交還未成年子女

Ａ０１之法律途徑，竟執意侵入相對人住處，毆打相對人

及其旁觀親屬、施以暴力，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驚恐不

已，以達成爭搶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目的，顯然違反未成

年子女Ａ０１利益，並非適格之照顧者。

（三）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後，相對人欲依系爭親權

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3年3月23日起至同年12

月14日之期間，連續拒絕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達

18次，致相對人無法享有任何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處之

時光，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陷於親子疏離，顯然不利於未

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人格及身心發展。

（四）請斟酌上情，考量最大接觸原則，父母雙方均能提供子女

成長、發展不同觀點，理應享有相等之經常接觸交往機

會，始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況每月4日之探視時間已

為探視權之最低限度保障，若再予以減少，實質上難收探

視之效，無法保有親子間之基本連結，無異骨肉分離，違

反兒童享有與父母不分離之基本原則、普世價值等情狀，

駁回本件聲請。

（五）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

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院

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

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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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而此

所謂親權之協議，包括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協議在

內。又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

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

項所保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第2條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難

以執行或無法確保相處之品質，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

開重要權利，而屬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二）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於112年5月11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

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

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

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該事件經本院以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審理中）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

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

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

Ａ０１會間交往之系爭親權協議之事實，業據聲請人提出

上開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3至15

頁），並經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卷宗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又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本院113年度家親

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程序終結

前之系爭親權協議，已兼顧未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之會面交往，形式上並未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揆諸上開說明，本院應受兩造系爭親權協議之拘束，除非

系爭親權協議有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情事，本院始

得改定親權人。

　　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藉由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會面交往之機會，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事實，為

相對人所自認，其雖就其此部分行為以上開「二、

（一）」抗辯，然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事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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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大，聲請人於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過程中有攝影或在

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身上放置定位器之行為，雖不能稱係友

善父母，但亦非足為相對人拒絕依系爭親權協議交還未成

年子女Ａ０１之正當理由，足認相對人確有恣意違反系爭

親權協議、阻撓聲請人行使親權之情形，是聲請人嗣後不

願意再依系爭親權協議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

交往，實肇因於相對人自己行為導致系爭親權協議窒礙難

行，此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為相同之認定，有

其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按，足見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

０１按系爭親權協議會面交往之方案，已無可維持，故相

對人空以上開「二、（二）、（三）、（四）」抗辯本件

無改定其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之必

要，難為憑採。

　　⒊又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無法按系爭親權協議與相對人會面交

往，已侵害其與相對人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之重

要權利，對其確有不利之處，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本院

將改定系爭親權協議，參酌兩造目前互相猜忌、不信任，

相對人又曾藉由會面交往之機會，無正當理由阻絕聲請人

依兩造協議擔任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主要照顧者之情形，及

本院家事調查官亦建議本件有委由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

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監督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

交往之必要等一切情狀，將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暫定之會

面交往方式、期間改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聲請人主張

應將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方式改訂如本院司家

非調字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本院認為無助於

兩造目前高度衝突之狀態，並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

情狀，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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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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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終結前，應依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安排之方式、期間，並在其監督下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兩造為促進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均應配合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安排進行事前會談、簽署同意書、會面交往前、後進行討論，必要時並應接受親職教育。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1日（聲請人誤載為16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之親權協議（下稱系爭親權協議），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應於每次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處，然相對人不遵守、惡意不履行系爭親權協議，於會面交往結束後拒絕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處，百般阻撓聲請人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2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3月14日止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長達96日，經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亦置若罔聞，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數次發函、開庭調查命相對人自動履行仍不成，透過強制執行聲請人始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對人於期間更因為阻撓聲請人於113年1月7日至相對人住處欲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持辣椒水噴灑聲請人雙眼及臉部，更持刀對聲請人揮舞，對聲請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02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因相對人有透過進行系爭親權協議所定之會面交往後，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予聲請人，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親權，並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生活安定之情事，本件已不宜再使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爰請求改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等語，並聲明：請求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確定由聲請人任之之前，改定相對人按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因在聲請人住處屢遭聲請人會同親友拍照、攝影之方式，阻礙相對人攜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家中後又發現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遭聲請人藏放定位器全程追蹤、監控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探視情形，妨礙相對人合法之探視權利，聲請人違反友善父母原則在先，經相對人多次在調解程序反映上述問題，仍未獲聲請人善意回應，相對人迫於無奈始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家中照料。
（二）相對人於聲請人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已對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提起抗告，並具狀請求暫緩執行，因未獲執行法院允准，相對人僅得遵守執行法院之命令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而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後已經本院113年度家聲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相對人並無不遵守法院命令之情事；反觀聲請人本有合法請求相對人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法律途徑，竟執意侵入相對人住處，毆打相對人及其旁觀親屬、施以暴力，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驚恐不已，以達成爭搶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目的，顯然違反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利益，並非適格之照顧者。
（三）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後，相對人欲依系爭親權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3年3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之期間，連續拒絕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達18次，致相對人無法享有任何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處之時光，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陷於親子疏離，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人格及身心發展。
（四）請斟酌上情，考量最大接觸原則，父母雙方均能提供子女成長、發展不同觀點，理應享有相等之經常接觸交往機會，始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況每月4日之探視時間已為探視權之最低限度保障，若再予以減少，實質上難收探視之效，無法保有親子間之基本連結，無異骨肉分離，違反兒童享有與父母不分離之基本原則、普世價值等情狀，駁回本件聲請。
（五）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若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而此所謂親權之協議，包括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協議在內。又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保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難以執行或無法確保相處之品質，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重要權利，而屬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二）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於112年5月11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該事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審理中）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之系爭親權協議之事實，業據聲請人提出上開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3至15頁），並經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卷宗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程序終結前之系爭親權協議，已兼顧未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會面交往，形式上並未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揆諸上開說明，本院應受兩造系爭親權協議之拘束，除非系爭親權協議有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情事，本院始得改定親權人。
　　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藉由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機會，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事實，為相對人所自認，其雖就其此部分行為以上開「二、（一）」抗辯，然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事件爭議頗大，聲請人於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過程中有攝影或在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身上放置定位器之行為，雖不能稱係友善父母，但亦非足為相對人拒絕依系爭親權協議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正當理由，足認相對人確有恣意違反系爭親權協議、阻撓聲請人行使親權之情形，是聲請人嗣後不願意再依系爭親權協議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實肇因於相對人自己行為導致系爭親權協議窒礙難行，此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為相同之認定，有其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按，足見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按系爭親權協議會面交往之方案，已無可維持，故相對人空以上開「二、（二）、（三）、（四）」抗辯本件無改定其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之必要，難為憑採。
　　⒊又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無法按系爭親權協議與相對人會面交往，已侵害其與相對人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之重要權利，對其確有不利之處，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本院將改定系爭親權協議，參酌兩造目前互相猜忌、不信任，相對人又曾藉由會面交往之機會，無正當理由阻絕聲請人依兩造協議擔任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主要照顧者之情形，及本院家事調查官亦建議本件有委由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監督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必要等一切情狀，將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暫定之會面交往方式、期間改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聲請人主張應將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方式改訂如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本院認為無助於兩造目前高度衝突之狀態，並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終結前，應依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

    金會臺南分事務所安排之方式、期間，並在其監督下與兩造

    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

    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兩造為促進上開會面交

    往之進行，均應配合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

    務所安排進行事前會談、簽署同意書、會面交往前、後進行

    討論，必要時並應接受親職教育。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1日（聲請人誤

    載為16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

    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

    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

    事件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則得

    按本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

    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之親權協議（下稱系爭親權

    協議），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應於每次與未成年子女Ａ０

    １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處，

    然相對人不遵守、惡意不履行系爭親權協議，於會面交往結

    束後拒絕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處，百般阻撓聲請

    人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2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3月14日

    止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長達96日，經本

    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亦置若罔聞，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數次發函、開庭調查命相對人自動履行仍不成，

    透過強制執行聲請人始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對人於期間

    更因為阻撓聲請人於113年1月7日至相對人住處欲接回未成

    年子女Ａ０１，持辣椒水噴灑聲請人雙眼及臉部，更持刀對聲

    請人揮舞，對聲請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經本院核發113年

    度家護字第102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因相對人有透過進行系

    爭親權協議所定之會面交往後，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予

    聲請人，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親權，並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生活安定之情事，本件已不宜再使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

    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爰請求改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

    ０１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等語，並聲明：請求於未成年子女

    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確定由聲請人任之之前，改定相對人按本

    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探視未成年子

    女Ａ０１。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因

      在聲請人住處屢遭聲請人會同親友拍照、攝影之方式，阻

      礙相對人攜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家

      中後又發現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遭聲請人藏放定位器全程追蹤

      、監控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探視情形，妨礙相對人

      合法之探視權利，聲請人違反友善父母原則在先，經相對

      人多次在調解程序反映上述問題，仍未獲聲請人善意回應

      ，相對人迫於無奈始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家中照料。

（二）相對人於聲請人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聲請

      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已對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

      裁定提起抗告，並具狀請求暫緩執行，因未獲執行法院允

      准，相對人僅得遵守執行法院之命令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而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後已經本院113年度

      家聲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相對人並無不遵守法院命令之

      情事；反觀聲請人本有合法請求相對人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

      １之法律途徑，竟執意侵入相對人住處，毆打相對人及其

      旁觀親屬、施以暴力，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驚恐不已，以達

      成爭搶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目的，顯然違反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利

      益，並非適格之照顧者。

（三）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後，相對人欲依系爭親權協

      議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3年3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14

      日之期間，連續拒絕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達18次，

      致相對人無法享有任何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處之時光，使

      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陷於親子疏離，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之人格及身心發展。

（四）請斟酌上情，考量最大接觸原則，父母雙方均能提供子女

      成長、發展不同觀點，理應享有相等之經常接觸交往機會

      ，始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況每月4日之探視時間已為

      探視權之最低限度保障，若再予以減少，實質上難收探視

      之效，無法保有親子間之基本連結，無異骨肉分離，違反

      兒童享有與父母不分離之基本原則、普世價值等情狀，駁

      回本件聲請。

（五）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

      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院

      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

      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若

      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而此

      所謂親權之協議，包括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協議在內

      。又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

      關係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

      所保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2條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難以

      執行或無法確保相處之品質，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

      重要權利，而屬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二）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於112年5月11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

      第152號調解成立，兩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

      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該事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家

      親聲字第25號審理中）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

      照顧者，相對人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52號調

      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

      之系爭親權協議之事實，業據聲請人提出上開調解筆錄影

      本為證（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3至15頁），並經本院調

      取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

      等事件卷宗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兩造就

      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程序終結前之系爭親權協議，已

      兼顧未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會面交往，形式上並未

      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揆諸上開說明，本院應受兩

      造系爭親權協議之拘束，除非系爭親權協議有不利於未成

      年子女Ａ０１之情事，本院始得改定親權人。

　　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藉由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

      交往之機會，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事實，為相對人

      所自認，其雖就其此部分行為以上開「二、（一）」抗辯

      ，然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事件爭議頗大，聲請人於

      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過程中有攝影或在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身上

      放置定位器之行為，雖不能稱係友善父母，但亦非足為相

      對人拒絕依系爭親權協議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正當理由

      ，足認相對人確有恣意違反系爭親權協議、阻撓聲請人行

      使親權之情形，是聲請人嗣後不願意再依系爭親權協議讓

      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實肇因於相對人自己

      行為導致系爭親權協議窒礙難行，此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

      調查結果亦為相同之認定，有其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按，

      足見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按系爭親權協議會面交往

      之方案，已無可維持，故相對人空以上開「二、（二）、

      （三）、（四）」抗辯本件無改定其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

      面交往之方式、期間之必要，難為憑採。

　　⒊又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無法按系爭親權協議與相對人會面交往，

      已侵害其與相對人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之重要權

      利，對其確有不利之處，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本院將改

      定系爭親權協議，參酌兩造目前互相猜忌、不信任，相對

      人又曾藉由會面交往之機會，無正當理由阻絕聲請人依兩

      造協議擔任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主要照顧者之情形，及本院家

      事調查官亦建議本件有委由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南分事務所監督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必

      要等一切情狀，將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暫定之會面交往方

      式、期間改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聲請人主張應將相對

      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方式改訂如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

      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本院認為無助於兩造目前高

      度衝突之狀態，並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Ａ０２

代  理  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３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終結前，應依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安排之方式、期間，並在其監督下與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兩造為促進上開會面交往之進行，均應配合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安排進行事前會談、簽署同意書、會面交往前、後進行討論，必要時並應接受親職教育。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112年5月11日（聲請人誤載為16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之親權協議（下稱系爭親權協議），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應於每次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間結束後，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處，然相對人不遵守、惡意不履行系爭親權協議，於會面交往結束後拒絕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送回聲請人住處，百般阻撓聲請人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2年12月10日起至113年3月14日止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長達96日，經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亦置若罔聞，經聲請人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數次發函、開庭調查命相對人自動履行仍不成，透過強制執行聲請人始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對人於期間更因為阻撓聲請人於113年1月7日至相對人住處欲接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持辣椒水噴灑聲請人雙眼及臉部，更持刀對聲請人揮舞，對聲請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02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因相對人有透過進行系爭親權協議所定之會面交往後，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予聲請人，嚴重阻撓聲請人行使親權，並影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生活安定之情事，本件已不宜再使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爰請求改定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等語，並聲明：請求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確定由聲請人任之之前，改定相對人按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依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時，因在聲請人住處屢遭聲請人會同親友拍照、攝影之方式，阻礙相對人攜回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家中後又發現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遭聲請人藏放定位器全程追蹤、監控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探視情形，妨礙相對人合法之探視權利，聲請人違反友善父母原則在先，經相對人多次在調解程序反映上述問題，仍未獲聲請人善意回應，相對人迫於無奈始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家中照料。

（二）相對人於聲請人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聲請強制執行程序進行中，已對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提起抗告，並具狀請求暫緩執行，因未獲執行法院允准，相對人僅得遵守執行法院之命令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而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62號裁定後已經本院113年度家聲抗字第22號裁定廢棄，相對人並無不遵守法院命令之情事；反觀聲請人本有合法請求相對人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法律途徑，竟執意侵入相對人住處，毆打相對人及其旁觀親屬、施以暴力，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驚恐不已，以達成爭搶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目的，顯然違反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利益，並非適格之照顧者。

（三）聲請人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回後，相對人欲依系爭親權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自113年3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之期間，連續拒絕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達18次，致相對人無法享有任何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相處之時光，使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陷於親子疏離，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人格及身心發展。

（四）請斟酌上情，考量最大接觸原則，父母雙方均能提供子女成長、發展不同觀點，理應享有相等之經常接觸交往機會，始符合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況每月4日之探視時間已為探視權之最低限度保障，若再予以減少，實質上難收探視之效，無法保有親子間之基本連結，無異骨肉分離，違反兒童享有與父母不分離之基本原則、普世價值等情狀，駁回本件聲請。

（五）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若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而此所謂親權之協議，包括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協議在內。又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保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難以執行或無法確保相處之品質，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重要權利，而屬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二）經查：

　　⒈兩造原為夫妻，於112年5月11日在本院以112年度司家調字第152號調解成立，兩造同意離婚，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無法達成協議，並成立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該事件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審理中）程序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其主要照顧者，相對人則得按本院112年度司家非調字第152號調解筆錄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間交往之系爭親權協議之事實，業據聲請人提出上開調解筆錄影本為證（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3至15頁），並經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卷宗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於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程序終結前之系爭親權協議，已兼顧未同住方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會面交往，形式上並未顯然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揆諸上開說明，本院應受兩造系爭親權協議之拘束，除非系爭親權協議有不利於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情事，本院始得改定親權人。

　　⒉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藉由系爭親權協議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機會，拒絕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事實，為相對人所自認，其雖就其此部分行為以上開「二、（一）」抗辯，然兩造就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親權事件爭議頗大，聲請人於交付未成年子女Ａ０１過程中有攝影或在未成年子女Ａ０１身上放置定位器之行為，雖不能稱係友善父母，但亦非足為相對人拒絕依系爭親權協議交還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正當理由，足認相對人確有恣意違反系爭親權協議、阻撓聲請人行使親權之情形，是聲請人嗣後不願意再依系爭親權協議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實肇因於相對人自己行為導致系爭親權協議窒礙難行，此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調查結果亦為相同之認定，有其調查報告1份在卷可按，足見讓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按系爭親權協議會面交往之方案，已無可維持，故相對人空以上開「二、（二）、（三）、（四）」抗辯本件無改定其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方式、期間之必要，難為憑採。

　　⒊又未成年子女Ａ０１無法按系爭親權協議與相對人會面交往，已侵害其與相對人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之重要權利，對其確有不利之處，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本院將改定系爭親權協議，參酌兩造目前互相猜忌、不信任，相對人又曾藉由會面交往之機會，無正當理由阻絕聲請人依兩造協議擔任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主要照顧者之情形，及本院家事調查官亦建議本件有委由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監督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交往之必要等一切情狀，將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暫定之會面交往方式、期間改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聲請人主張應將相對人探視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方式改訂如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0至11頁附表1所列方式，本院認為無助於兩造目前高度衝突之狀態，並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依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